
附告：1.試題將以原稿複製，請儘量電腦打字，若須書寫文字請用黑色筆且顏色不可太淺。 
2.文字請用標楷體，12號字，英數字請用 Times New Roman 。 

※請務必在答案卷作答區內作答。       共1頁第1頁 
一、台灣農業部門管轄的土地佔國土面積一半以上，然農地管理相關法規散見不同的法規，標準不一，權屬單

位不同，執行管理的人力嚴重缺乏，導致現況農地管理問題叢生，違規使用林立。如何有效率、有方向、

有權責地進行管理運用，在國土計畫體系重新釐整的當下確有必要進行一番重新檢討：  
(一) 請說明農地的意義及農地利用的特性。（15%） 
(二) 請就現行農地利用管理機制加以檢討。（20%） 
(三) 台灣是否需要制訂「農業基本法」或「農地利用專法」？請論述農地利用之未來法制方

向。（15%） 

 
二、甲擁有土地一筆（A），據以向銀行乙辦理貸款，貸得新台幣 2000 萬元，並以 A設定相同

額度抵押權予乙，該抵押權已經完成登簿，但後來電子建檔時，地政事務所人員發生遺漏情

形，未將 A地上之抵押權登入電子檔中，以致乙於 A地之抵押權於電子檔上不存在。日後甲將

A地出賣給丙，交易時雙方皆只看了電子謄本，以致丙相信 A地上不存在抵押權，而甲雖然心

中狐疑，但以為自己賺到好康，抵押權自己憑空消失，因此也不以為意。丙於是基於對電子資

料之確信，向私人丁借款八百萬元，並於 A地設定同額度抵押權，並於地政事務所完成電子登

記建檔結案。 

丙因事業經營不善，導致無力清償對丁之債款，於是丁向法院提出實行抵押權，將進行 A

地之拍賣，事經銀行乙獲悉，出面異議，主張銀行乙擁有 A地之第一順位抵押權，應優先受

償。丁則主張土地登記具絕對效力，因信賴電子土地登記土地記錄上原無任何先順位抵押才答

應借款，故基於登記之效力應該是丁擁有抵押權，而銀行乙並不擁有抵押權，應自行向甲或丙

求償。 

地政事務所原本堅持以電子檔為準，但經當事各方堅持抗議後，清查登記記錄，發現乙之

抵押權確實登記在紙本土地登記簿中。銀行乙於是強力主張，表示不惜進行訴訟告地政所，追

究登記錯誤責任，並要求地政所將該抵押權電子部分進行補建檔作業，並應確認其第一順位。

但是，丁堅持登記之公信力及絕對效力，認定即使補登銀行乙之抵押權，仍然應確保丁之抵押

權為第一順位。至於地政所則原則上站在丁這一邊之意見，堅持不願意承認銀行乙之抵押權，

並告訴銀行乙應進行民事之確認之訴，以確認銀行乙之抵押權究竟是否存在，若能勝訴，才准

予補辦電子建檔。 

問以上案例中各當事人間（含地政事務所）之法律關係及其間究竟應該存在哪些請求權或

請求可能，再者，請就乙、丁與地政所對爭議問題（登記效力與順位）之觀點及法律救濟可能

性提出評論，最後並請提出合法之解決方法。（5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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